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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

公益项目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（下称“益微青

年”）公益项目的设立与运作，合理设计项目，优化实施流程，

降低运行成本，提高项目实施效果和财产使用效益，根据相关法

律法规规定和益微青年章程，结合益微青年评估指标和益微青年

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项目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应当符合益微青年财务管理

制度。

第二章 项目立项

第三条 项目部应当及时制定年度公益项目计划。年度公益

项目计划应当作为年度内项目执行的基础，但不因此而限制项目

的实施与发展；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出现新的项目机会或项目关键

因素发生重大变化，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可适度对年度公益项目

计划进行调整。

第四条 项目立项应当充分考虑项目的公益性、影响力、可

持续性、社会效益等。

1.项目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业务范围；

2.项目应具备一定的影响力，具有形成一定知名度和品牌的

潜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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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项目应力争具备一定的可持续性或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，

努力保障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和受助方的持续性发展；

4.项目社会效益显著，收益人群广、覆盖面大。

第五条 益微青年建立公平公开的项目选择机制，确保项目

立项和选择执行方的合理性。确定公益资助受益人，应当坚持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

第六条 外部申请项目的立项，申请方应提交项目立项报告，

内容包括：项目名称、项目背景、项目内容、项目目标、预期效

果、项目预算等。项目评审应当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或必要的

实地调研，涉及专业领域的，必要时可请有关专家协助。

第七条 限定性捐赠项目，其限定性捐赠协议中已明确具体

项目方案的，应当严格按照协议约定执行；没有约定具体项目方

案的，应当合理制定项目方案，并征得捐赠方同意。

第八条 益微青年自设项目，注重自身特点和特长，有所为

又所不为，扬长避短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，提升项目效益。

第九条 在年度公益项目计划内的一般项目需经过总干事批

准，重大项目或在年度公益项目计划外的项目需经过理事会批

准，经批准的项目可进入实施阶段。

第三章 项目实施

第十条 项目实施前要编写项目实施方案。

第十一条 批准立项的项目应当确定项目负责人，具体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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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的实施及联络项目相关单位，对项目进行全程跟踪，定期反

馈执行和进展情况。

第十二条 项目实施中，益微青年项目部要监督项目运行情

况，协调处理项目实施中的问题，重大事项及时向理事会报告。

第四章 项目评估

第十三条 项目完成后由项目负责人提交项目执行和反馈报

告，项目部审核，总干事将对项目结果进行评估。报告应包括：

目标或要求是否实现、输出文件或记录是否完整、项目执行是否

在预算范围内、必要时请外部专家进行成果鉴定，并形成会议纪

录。

第十四条 项目验收结果在对外公布前，须报经总干事同意，

认为必要时可请示理事会同意。

第十五条 立卷归档。一个项目一个档案，包括从项目的申

请到项目结束的所有资料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有关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有关

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益微青年。经理事会审议通过，

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执行。


